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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桂政办发〔2018〕120 号）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： 

《广西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实施方案》已经自治区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2018 年 9 月 21 日 

广西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实施方案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2 号）和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

的若干意见》（桂发〔2018〕10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

时间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确保实现“企业开办手续 3 个工作日内完

成”的工作目标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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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

展思想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以商事制度改革为抓

手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统一工作标准和工

作要求，依法推进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作，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

易成本，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 

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所涉及企业登记、印章刻制、发票申领

等三个必要环节的时长，打通不同层级、不同部门信息系统之间

的共享通道，优化业务流程，提升部门协同水平。到 2018 年底，

南宁市市区范围内的新设立企业基本实现“企业开办手续 3 个工

作日内完成”的工作目标。到 2019 年，将上述模式扩展到其他

13 个设区市辖区；具备条件的，可以覆盖整个设区市范围。到

2020 年，在全区范围内实现上述工作目标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优化企业登记流程，推进同步办理。工商部门及时受

理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新设立企业申请，同时将企业受理

信息（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通过“多证合一”数据共享平台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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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推送至公安部门，实现企业登记和印章刻制同步办理，2 个工

作日内完成企业注册登记。完成企业注册登记后，工商部门将共

享信息实时推送至税务部门，以便申请人办理普通发票申领业务。 

（二）优化印章刻制手续，提高刻章效率。公安部门印章刻

制工作与工商部门企业登记工作同步开展，在收到工商部门推送

的新设立企业受理信息及印章刻制信息后，为新设立企业提供线

下和线上印章刻制服务，1 个工作日内完成印章制作，并实时将

印章刻制信息推送至工商、税务部门。 

（三）优化发票申领服务，落实便民措施。税务部门收到工

商部门推送的新设立企业登记信息和公安部门推送的印章刻制信

息后，自受理新设立企业办税申请起 1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的发票

票种核定标准办结。对于暂时无普通发票申领需求的企业，可以

结合企业实际需要适时给予办理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要

切实担负起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主体责任，结合实际，及时制定

完善本地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具体实施方案，理顺工作机制，细

化工作任务，抓好督促落实，确保完成工作目标。各级工商部门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658


